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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同意对外公开局
文件

株人社字〔2022〕2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066号建议的
会办意见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张志光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基层应对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建设的建议》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我单位会办意见函告如下，请一并答复代表：

关于基层卫生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和人才引进方面的问题。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2号）、《关于印发湖南省卫生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湘人社发〔2011〕86号）、《湖南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湘人社发〔2017〕41号）、《关于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工作的通知》（湘人社函〔2017〕120号）等政策文件规定，（一）事业单位的岗位设置按照编制部门下达给事业单位的编制总数进行设置，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应坚持科学合理、精简效能的原则实施，对事业单位的岗位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进行控制。其中，专业技术岗位的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按照单位的功能、规格、隶属关系和专业技术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二）对于规模小、人员少、较分散的卫生事业单位，可由卫生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或政府人社部门统一组织制定岗位设置方案，在核准的岗位、结构比例、最高等级限额内集中调控、集中管理，在总的结构比例内根据情况统筹考虑，调剂使用。通过这种方式优化岗位设置增加基层卫生事业单位的专技岗位职数，同时也可以增加中高级专技岗位职数。（三）基层卫生事业根据事业发展聘用急需的高层次人才等特殊需要，经批准可设置特设岗位，特设岗位不受事业单位岗位总量、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限制，在完成工作任务后，按管理权限予以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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